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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马圩镇农区加油站成立于 2004 年 08月 30 日，占地面积 350.18 ㎡，已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226G33828177A），法定代表人：梁炎连，

注册地址：德庆县马圩连塘。

该加油站已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粤肇德安经字〔2021〕0004 号）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2 月 4日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油（闭杯闪点≤60℃）***（备

注：三级加油站，其中汽油罐 30m³×1 个，10m³×1 个，柴油罐 30m³×1 个）。

该加油站已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（油零售证书第 44H30296 号）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。

该加油站设置有 3 个卧式 SF 双层油罐，包括汽油罐 30m³×1 个，10m³×1 个，柴油罐 30m³×1 个，依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中

第 3.0.9 条关于加油站等级划分的规定，该加油站总容积(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) V=30m3×1+10m3×1+30m3×1×0.5＝55m3，油罐总容积 V≤90m3(柴油罐容积折半

计入)，且单罐容积汽油罐≤30m3，柴油罐≤50m3。因此，该加油站属于三级加油站。

该加油站于 2020 年 12 月进行扩建，并于 2021 年 1 月完成扩建，扩建内容如下：拆除原罐区（原设置有 2 个单层埋地油罐，分别为 30m³的汽油罐 1 个，30m3

柴油罐 1个），新建罐区：设置双层油罐 3个，其中 30m³ 0#柴油储罐 1 个，30m3 92#汽油储罐 1个，10m³ 95#汽油储罐 1个。该加油站扩建后总罐容为 55m³（柴油

折半计算），加油站等级仍为三级，输油管线更换为双层管线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马圩镇农区加油站的安全现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

79 号修正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的条件。



马圩镇农区加油站现场勘察影像：


